《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概况

龙岗区近期拟供应一批产业和居住地块来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交通较成熟的中心城区一般无地可供，目前这些产业和居住地块一般选址于城市开发建设薄弱地区，一旦项目出让后将面临周边无出入道路和市政管线支撑建设，无高品质道路支撑项目运营后的交通出行。

道路工程前期建设周期长、工作繁杂，如果待地块出让后再开展道路项目前期及后续建设工作，难以适应地块开发的需要。

为保障2026年地块出让后可以“拎包开工”，急需加快地块周边道路建设工作。根据《深圳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2020修正）第七条，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专项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制定道路年度建设计划属于规划主管部门职能，为配合地块出让，亟需把地块配套道路纳入年度建设计划中。我局计划结合2026年按照图则出让地块供应计划（不含需规划调整地块），梳理出地块周边道路建设情况，明确建设计划安排，并详细从规划用地特征方面明确各道路项目存在问题、解决方案、时间节点，提前完善道路项目前期工作，实现精准有序供地，保障项目建设。

该项目为年度任务，属龙岗区土地供应配套工作，深化解决地块周边道路供应问题，加快前期工作、明确时间节点，精准供应道路用地，实现地块周边配套道路有序建设，支撑地块开发。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预算要求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

（二）项目目标

核查2026年度出让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梳理出道路项目库。详细核查各道路红线范围内规划用地权属情况，明确道路工程建设存在规划、整备、拆迁及相关管控要求，制定项目实施路径和计划，靶向推送建设单位。

（三）工作范围

本次工作范围为龙岗区2026年度出让地块制定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

（四）项目服务内容

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拟供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现状

收集2026年拟供地块信息，分析各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明确周边道路交通问题和筛选道路项目库。

2.道路规划用地条件分析

结合法定图则规划道路红线、沿线地形地貌、建筑拆迁、相关管控线等要求，开展道路建设条件研究，制定道路建设红线，利用多规平台、地籍信息系统、arcgis等详细核查各道路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土地现状和规划、土地权属、城市管控线等，分析确定各项目存在的规划用地问题。

3.制定道路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拟供地块出让计划制定道路实施方案，结合各道路用地情况制定道路项目实施计划，包括立项、规划用地调整、选址、工程规划许可等各个审批环节的时间节点、工作内容、责任对象，精准供应道路用地。

4.道路项目规划用地前期工作计划

制定道路实施方案后，针对存在规划用地问题且尚未落实规划用地前期工作的道路项目，明确下步需开展的规划用地调整工作计划、时间节点、规划调整投资等，形成批量调整项目库供下步立项后开展规划调整和报批工作。

5.保障和制度建设

为保障道路用地顺利供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明确道路建设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规划统筹，有序协调，加快项目建设。

（五）项目人员要求

由中标供应商确定不少于4名工作人员服务于本项目，合同执行过程中，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并确保提供的人员信息有效。

（六）成果要求

本项目的提交成果包括《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中期成果纸质文件1份和电子版1份，以及《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最终成果纸质文件1份和电子版1份。项目中期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最终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

（七）进度要求

该项目研究方案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8个月内完成。其中中期成果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4个月内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最终成果应在签订合同之日起8个月内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

（八）服务要求

项目最终成果由采购方审查通过后进入1年跟踪服务期，期间供应商需安排维护专员提供技术支持等，提供其联系手机，保证采购方在工作日内能及时联系到维护专员；如人员需要调整应及时通知采购方。

（九）其他要求

供应商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漏采购方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数据；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使用或者以其它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三）具备城乡规划乙级资质或以上等级资质。

四、评标定标方法

询价，最低评标价法。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本次项目履行时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8个月内完成。

（二）服务地点：深圳市龙岗区。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分三期，首期款占总合同额的50%，于项目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中标方提交付款申请后，采购方依据区财政年度安排资金开展付款工作；中期款占总合同额的40%，本项目将中期成果提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中标方提交付款申请后，采购方依据区财政年度安排资金开展付款工作；尾款占总合同额的10%，本项目将最终成果提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通过，并经主管科室成果归档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中标方提交付款申请后，采购方依据区财政年度安排资金开展付款工作。

（五）履约担保金：无。

（六）违约责任：以合同约定为准。
（七）供应商需签署《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未提供的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八）信用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查询渠道，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相关查询截图证据与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